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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料 文 件  

 
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

減少屋邨内部供水系統流失食水的措施  

 

 

目的 

 

本 文 件 向 各 委 員 介 紹 水 務 署 現 時 為 減 少 屋 邨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1流

失 食 水 的 措 施 ， 以 及 現 正 在 探 索 的 一 些 新 措 施 。  

 

 

背景 

 

2. 水 務 署 根 據 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 (第 102 章 )及 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

為 全 港 的 住 宅 單 位 供 應 食 水 。 按 照 該 條 例 及 規 例 的 規 定 ， 註 冊 用

戶 須 定 期 保 養 及 維 修 其 處 所 的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， 以 確 保 任 何 時 候 食

水 均 不 會 被 浪 費 、 濫 用 2或 污 染 。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大 致 分 為 公 用 部 分

及 非 公 用 部 分 。 公 用 部 分 是 指 連 接 多 於 一 個 單 位 的 供 水 系 統 ， 包

括 公 用 供 水 管 、 水 泵 及 其 他 附 屬 裝 置 ， 以 輸 送 食 水 從 屋 邨 地 界 3的

供 水 接 駁 點 至 非 公 用 部 分 ， 包 括 個 別 註 冊 用 戶 單 位 内 的 供 水 系

統 。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公 用 部 分 一 般 是 沒 有 安 裝 水 錶 的 ； 而 非 公 用

部 分 (主 要 包 括 個 別 單 位 内 的 供 水 管 )則 會 安 裝 水 錶。內 部 供 水 系 統

裝 置 的 示 意 圖 載 於附件 I 及附件 II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屋邨內，註冊用戶有責任保養及維修屋邨的內部供水系統。所謂内部供水系統包括

處所内及連接處所與處所之間的水管和裝置，以及與公共水管連接的水管和裝置。 

2 使用食水而未經水錶記錄耗水量，屬濫用食水的一種。 

3 在本文件中，屋邨「地界」指包括已批租土地或土地的邊界而其使用者根據牌照或

許可證等的規定有合法權利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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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老 化 會 導 致 滲 漏 情 況 ， 因 而 令 食 水 流 失 。 為 了

減 少 屋 邨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 ， 註 冊 用 戶 應 盡 速 找 出 內 部 供 水 系 統

的 損 壞 部 份 ， 並 安 排 維 修 。  

 

 

現行措施 

 

4. 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 訂 明 ， 防 止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 是 註 冊 用 戶

的 基 本 責 任 。 然 而 ， 水 務 署 亦 實 施 下 述 一 系 列 措 施 ， 以 檢 測 屋 邨

的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是 否 有 滲 漏 。 如 檢 測 證 實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出 現 滲

漏 ， 水 務 署 會 要 求 負 責 人 修 理 滲 漏 之 處 ， 避 免 繼 續 浪 費 食 水 。  

 

5. 目 前，水 務 署 引 用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所 授 予 的 權 力，管 制 內 部

供 水 系 統 的 滲 漏 問 題 。 若 發 現 滲 漏 ， 水 務 署 可 向 註 冊 用 戶 發 出 通

知 書 ， 要 求 他 們 在 指 定 時 間 內 作 出 維 修 ； 否 則 ， 水 務 署 可 在 作 出

知 會 後 截 斷 其 供 水 。 就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出 現 問 題 導 致 浪 費 、 濫 用 或

污 染 食 水 而 明 顯 需 要 維 修 時 ， 水 務 署 會 向 註 冊 用 戶 發 出 「 水 務 表

格 K – 要 求 用 戶 進 行 修 理 或 其 他 工 程 通 知 書 」。 表 格 K 會 訂 明 期

限 ， 給 用 戶 合 理 的 時 間 完 成 維 修 工 程 ， 當 中 會 考 慮 設 施 損 壞 的 嚴

重 程 度 及 預 計 維 修 的 時 間 。 在 用 戶 通 知 維 修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或 在 表

格 K 所 指 定 期 限 屆 滿 後 的 五 個 工 作 天 內 ， 水 務 署 人 員 會 前 往 有 關

樓 宇 進 行 視 察 ， 以 確 定 水 務 表 格 K 所 述 的 維 修 工 程 是 否 經 已 完

成 。 如 發 現 用 戶 仍 未 有 遵 照 規 定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， 水 務 署 會 在 視 察

後 的 兩 個 工 作 天 內 發 出「 水 務 表 格 J – 截 水 通 知 書 」。表 格 K 及 表

格 J 的 範 本 載 於附件 III。  

 
6. 目 前 ， 有 關 偵 測 及 減 低 屋 邨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流 失 食 水 的 措 施 包

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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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水 務 署 人 員 進 行 視 察  

水 務 署 抄 錶 員 會 定 期 記 錄 水 錶 的 讀 數。若 水 錶 讀 數 顯 示 出

異 常 高 的 用 水 量，水 務 署 客 戶 服 務 督 察 會 作 出 跟 進，實 地

檢 查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有 否 滲 漏，並 會 作 出 報 告。如 發 現 有 滲

漏 情 況，水 務 署 會 如 上 文 第 5 段 所 述 根 據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

的 規 定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要 求 用 戶 維 修 。  

 
(b) 透 過 投 訴 或 報 告  

在 接 獲 滲 漏 的 投 訴、用 戶 要 求、或 經 其 他 部 門 轉 介 滲 漏 個

案 後，水 務 署 的 客 戶 服 務 督 察 會 進 行 實 地 視 察。一 如 上 文

(a)段 所 述 ， 若 發 現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出 現 滲 漏 ， 水 務 署 會 根

據《 水 務 設 施 規 例 》的 規 定 發 出 通 知 書，要 求 用 戶 維 修 供

水 系 統 的 損 壞 部 份 。  

 
(c) 利 用 測 漏 區 監 察 網 絡 漏 水 情 況  

水 務 署 一 直 有 在 特 定 的 測 漏 區 4監 察 供 水 網 絡 的 滲 漏 情

況。有 關 工 作 包 括 在 夜 間 分 隔 測 漏 區 內 的 供 水 網 絡，以 進

行 各 種 滲 漏 測 試。如 發 現 測 漏 區 內 的「 最 低 晚 間 流 量 」偏

高，便 顯 示 有 滲 漏 的 情 況。水 務 署 會 運 用 噪 聲 記 錄 儀 及 漏

水 噪 聲 相 關 儀 去 尋 找 滲 漏 的 位 置。有 關 漏 水 噪 聲 相 關 儀 和

噪 聲 記 錄 儀 測 漏 的 詳 情 載 於附件 IV。 在 公 共 供 水 分 配 網

絡 所 發 現 的 滲 漏，水 務 署 會 迅 速 作 出 維 修。至 於 內 部 供 水

系 統 的 滲 漏 ， 水 務 署 會 一 如 上 文 (a)段 所 述 根 據 《 水 務 設

施 規 例 》的 規 定，發 出 通 知 書 要 求 用 戶 作 出 維 修。若 是 懷

疑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出 現 滲 漏，水 務 署 會 要 求 負 責 人 展 開 調 查

及 進 行 維 修 。  

 

(d) 大 型 屋 邨 的 漏 水 監 察  

對 於 大 型 屋 邨 (不 少 於 1 000 個 單 位 )用 水 量 的 監 察 ， 水 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水務署一直根據測漏區檢測法監察滲漏情況，現已在供水網絡設立了 1 055 個測漏

區，並以 18 個月的周期，對每個測漏區進行測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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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， 已 逐 步 在 現 有 屋 邨 安 裝監察總錶 5， 或

根 據 第 一 期 總 水 錶 政 策 6在 新 落 成 屋 邨 安 裝總水錶 5  (總 水

錶 政 策 詳 情 載 於 下 文 第 9 至 11 段 )。由 監 察 總 錶 或 總 水 錶

量 度 所 得 的 用 水 量，會 與 該 屋 邨 個 別 單 位 水 錶 量 度 所 得 的

總 用 水 量 作 出 比 較。如 懷 疑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，水 務 署 會

要 求 負 責 人 展 開 調 查 及 進 行 維 修 。  

 

 

現行措施的成效 

 

7. 過 往 三 年 ， 因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 而 發 出 的 表 格 K 及 表 格 J 數

目、發 出 表 格 J 後 而 截 斷 供 水 的 數 目，以 及 成 功 維 修 的 個 案 數 目列

於 下 表 ：  

 

 

 
年度  

發出  
表格 K 
的數目  

因表格 K 的要求

未有遵辦而發出

的表格 J 的數目

發出表格 J 後而

截斷供水的數目  
成功維修的  
個案數目  

2008-09 3 645 695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19%) 

112 
(佔 發 出 表 格 J 

的 16%) 
(佔 發 出 表 格 K 

的 3%) 

3 533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97%) 

2009-10 3 546 770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22%) 

106 
(佔 發 出 表 格 J 

的 14%)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3%) 

3 440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97%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監 察 總 錶 是 安 裝 在 屋 邨 外 貼 近 地 段 界 線 的 水 錶 ， 而 總 水 錶 則 是 安 裝 在 屋 邨 內 貼 近 地

段界線的水錶。現時，水務署已在 44 個大型屋邨安裝監察總錶，並在 34 個新建屋

邨安裝了總水錶。  

6  總水錶政策在 2004 年引入，透過在屋邨地段界線內安裝總水錶，加強應付屋邨內部

供水系統因漏水而導致食水流失的問題。水務署負責總水錶的保養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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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 

發出  
表格 K 
的數目  

因表格 K 的要求

未有遵辦而發出

的表格 J 的數目

發出表格 J 後而

截斷供水的數目  
成功維修的  
個案數目  

2010-11 3 747 992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26%) 

114 
(佔 發 出 表 格 J 

的 11%)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3%) 

3 633 
(佔 發 出 表 格 K

的 97%) 

 

以 上 數 字 顯 示 大 約 97%的 註 冊 用 戶 最 終 遵 照 水 務 署 發 出 的 通 知 書

維 修 其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。 這 顯 示 發 出 維 修 通 知 書 是 偵 測 及 減 少 食 水

流 失 的有效措 施 。  

 

8. 根 據 以 往 經 驗 ， 有 少 量 個 案 涉 及 屋 邨 內 街 道 的 地 下 公 用 水 管

滲 漏 。 由 於 涉 及 單 位 數 目 眾 多 ， 管 理 公 司 及 用 戶 往 往 在 維 修 方 面

難 以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。 管 理 公 司 很 多 時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與 業 主 及 租 戶

商 討 、 檢 測 滲 漏 確 實 位 置 及 安 排 承 辦 商 進 行 維 修 。 就 此 ， 水 務 署

與 管 理 公 司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， 監 察 維 修 工 程 進 度 。 由 於 截 斷 供 水 會

令 很 多 住 戶 受 影 響 ， 水 務 署 儘 量 以 體 恤 角 度 ， 給 予 管 理 公 司 較 長

時 間 處 理 有 關 問 題 。 因 此 ， 在 以 往 曾 偶 有 個 案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， 才

能 處 理 滲 漏 的 問 題 。  

 

9. 由 2005 年 9 月 起 ， 在 前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的 支 持 下 ， 水 務 署

開 始 對 新 落 成 的 大 型 屋 邨 實 施 第 一 期 總 水 錶 政 策。由 2006 年 1 月

開 始 ， 發 展 商 需 要 在 屋 邨 地 段 界 線 內 建 水 錶 房 或 水 錶 室 ， 以 便 水

務 署 安 裝 總 水 錶 。 截 至 2010 年 年 底 ， 有 34 個 新 建 屋 邨 (包 括 兩 個

公 共 屋 邨 )安 裝 了 共 71 個 總 水 錶 。  

 

10. 水 務 署 於 推 行 第 一 階 段 的 總 水 錶 政 策 時 已 暫 定 於 2012 年 展 開

第 二 階 段 的 總 水 錶 政 策，該 階 段 會 涵 蓋 所 有 現 有 不 少 於 1 000 戶 的

大 型 屋 邨 ， 但 仍 須 視 乎 檢 討 第 一 階 段 總 水 錶 政 策 所 得 的 經 驗 而 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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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是 否 推 行 。 從 推 行 第 一 階 段 政 策 得 出 的 初 步 檢 討 結 果 來 看 ， 一

些 大 型 屋 邨 的 管 理 公 司 在 提 供 所 需 地 方 興 建 總 水 錶 房 (總 水 錶 房

內 裝 置 的 水 管 系 統 見 於附件 V)或 物 色 合 適 地 方 安 裝 總 水 錶 方 面 ，

可 能 會 遇 上 很 大 困 難 ， 主 要 原 因 如 下 ∶  

 

(i) 由 於 要 記 錄 較 大 的 水 流 量 ， 總 水 錶 的 體 積 一 般 較 大 ， 介 乎

300 毫 米 (長 ) x 180 毫 米 (濶 ) x 200 毫 米 (高 )至 500 毫 米 (長 ) x 

450 毫 米 (濶 ) x 500 毫 米 (高 )；  

 

(ii)  基 於 技 術 上 的 要 求，總 水 錶 的 上 游 及 下 游 需 裝 設 足 夠 長 度 的

直 身 水 喉，令 水 流 暢 順，才 能 確 保 總 水 錶 能 精 確 地 測 量 耗 水

量 ， 因 而 令 總 水 錶 房 需 要 佔 用 很 大 的 面 積 ； 以 及  

 

(iii) 屋 邨 內 需 要 提 供 額 外 空 間，及 改 動 現 時 的 供 水 系 统，配 合 總

水 錶 房 的 迴 繞 配 備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現 有 屋 邨 供 水 的 干 擾 7。   

 

11. 有 見 及 此 ， 水 務 署 若 發 現 有 足 夠 空 間 ， 會 繼 續 在 現 有 屋 邨 外

安 裝 監 察 總 錶 ， 以 檢 測 內 部 供 水 系 统 可 能 發 生 的 滲 漏 ， 作 為 另 一

個 選 擇 。  

 

 

探索新的措施 

 

12. 除 繼 續 實 行 現 有 的 措 施 及 優 化 總 水 錶 政 策 外 ， 水 務 署 亦 正 聯

同 發 展 局 探 索 下 列 新 措 施 ：  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如 要 安 裝 總 水 錶 便 先 要 安 裝 迴 繞 喉 管 。 不 過 ， 要 在 現 有 屋 邨 擠 出 額 外 空 間 來 安 裝 迴

繞 喉 管 十 分 困 難 。 而 安 裝 迴 繞 喉 管 亦 需 要 對 現 有 的 水 管 系 统 作 出 很 大 的 改 動 ， 亦 非

理想做法。 



- 7 - 

(a) 利 用 鉗 式 水 錶 加 強 測 漏 工 作  

慣 用 的 偵 測 及 監 察 測 漏 區 的 滲 漏 方 法，非 常 依 賴 安 裝 於 重

點 位 置 上 的 流 量 錶。為 加 強 運 作，水 務 署 正 考 慮 在 測 漏 區

進 行 滲 漏 測 試 時，使 用 鉗 式 超 聲 波 水 錶，以 取 代 監 察 總 錶

和 總 水 錶 。 鉗 式 水 錶 的 照 片 見 於附件 VI。 其 操 作 方 法 是

在 水 管 系 統 內 適 當 位 置，夾 鉗 一 對 感 應 換 能 器。使 用 這 種

水 錶 的 主 要 好 處 是 加 強 水 錶 測 漏 的 流 動 性，對 現 有 水 管 系

統 亦 產 生 較 少 影 響。然 而，為 了 使 變 換 器 的 感 應 器 部 分 能

夠 直 接 與 水 管 本 身 的 物 料 接 觸，必 須 除 去 水 管 的 保 護 套 ，

才 能 保 證 量 度 流 量 的 準 確 性。水 務 署 現 正 在 現 有 屋 邨 試 行

使 用 鉗 式 超 聲 波 水 錶，以 量 度 邨 內 食 水 流 失 量，並 嘗 試 克

服 相 關 的 困 難 。  

 

(b) 改 良 供 水 系 統 的 設 計  

水 務 署 不 時 提 升 對 水 管 裝 置 的 要 求，以 減 少 食 水 的 流 失 、

減 低 形 成 滲 漏 的 原 因，以 及 方 便 滲 漏 偵 測。已 推 行 的 改 良

措 施 包 括 ： (i) 降 低 對 新 落 成 樓 宇 所 規 定 的 「 最 低 剩 餘 水

壓 」及 安 裝 減 壓 配 水 缸 或 減 壓 閥，因 為 即 使 出 現 滲 漏，在

低 水 壓 的 情 况 下 食 水 流 失 量 亦 會 減 至 最 低；(ii) 不 再 用 無

內 搪 層 的 鍍 鋅 鋼 管，而 改 用 熱 塑 性 物 料 如 聚 乙 烯 製 造 的 喉

管，以 確 保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能 儘 量 多 用 防 侵 蝕 物 料；(iii) 禁

止 水 管 藏 於 承 重 結 構 部 件 內，以 避 免 水 管 因 承 受 過 重 壓 力

而 損 壞 ， 此 舉 亦 為 方 便 檢 查 及 維 修 ； (iv) 消 防 喉 轆 出 水

口 須 安 放 於 前 面 為 玻 璃 並 可 緊 鎖 的 箱 子 內，以 防 止 消 防 用

水 遭 人 濫 用。水 務 署 會 參 考 外 國 的 經 驗、新 科 技 及 業 內 不

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， 不 斷 檢 討 和 提 升 對 水 管 系 統 設 計 的 要

求 。  

 

(c) 由 用 戶 檢 查 其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 

由 用 戶 自 行 安 排 檢 查 及 維 修 其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滲 漏，我 們 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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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將 會 更 方 便 和 更 有 效 率。因 此，要 求 用 戶 為 其 內 部 供 水

系 統 進 行 定 期 的 檢 查 有 助 防 止 食 水 的 流 失。這 方 法 與 維 修

私 人 斜 坡 與 樓 宇 結 構 及 有 關 設 施 的 做 法 一 致。若 註 冊 用 戶

在 檢 查 其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後 確 定 須 進 行 維 修 工 程 而 需 要 財

務 上 的 資 助，可 向 屋 宇 署 的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」申 請 資

助，該 計 劃 適 用 於 改 善 樓 宇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工 程。貸 款 計

劃 涵 蓋 所 有 私 人 樓 宇 包 括 住 宅 及 綜 合 用 途 樓 宇，以 及 商 業

和 工 業 樓 宇，能 靈 活 地 提 供 貸 款 給 財 務 上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。 

 

(d) 宣 傳 及 教 育  

水 務 署 會 加 強 宣 傳 以 提 高 市 民 的 意 識，令 他 們 更 加 明 白註

冊 用 戶 定 期 檢 查 及 迅 速 維 修 內 部 供 水 系 统 的 重 要 性。有關

宣 傳 活 動 的 形 式 包 括 製 作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／ 聲 帶，在 水 費單

上 加 入 相 關 信 息，安 排 流 動 展 覽，舉 辦 公 眾 研 討 會 和 派發

宣 傳 小 冊 子。此 外，水 務 署 會 透 過 籌 建 中 的「 水 資 源 教 育

中 心 」8，向 公 眾 提 供 有 關 內 部 供 水 系 统 的 檢 查 及 維 修 指 引。 

 

 

 

發展局 

水務署 

二零一一年六月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水務署計劃於 2011 年年底在現時的旺角辦事處內開設一個臨時水資源教育中心。永

久的水資源教育中心將會設於日後遷往的水務署新界西辦事處。  















附件 IV 
  

 

  

先進的水管滲漏控制、監察及檢測方法 

  
II ..   利 用 噪 聲 記 錄 儀 檢 測 水 管 滲 漏   
  

    

  

  
噪噪 聲聲 記記 錄錄 儀儀     基基 本本 裝裝 置置 組組 合合 方方 式式   

  
  

  
檢 測 效 果 實 例  

 

註解: 

橫軸以上的直條圖像表示主要噪聲水平，而橫軸以下的直條圖像表示噪聲分布的幅度。在高噪聲

水平及窄噪聲幅度情況之下，直條圖像以紅色顯示，表示可能有水管滲漏。相反，在低噪聲水平

及闊噪聲幅度情況時，直條圖像以綠色顯示，表示水管沒有滲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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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II ..   利利 用用 漏 水 噪 聲 相 關 儀 檢 定 水 管 滲 漏 位 置   

 
檢 定 水 管 滲 漏 位 置  

註 解 :  

(1)  利 用 漏 水 噪 聲 相 關 儀 檢 定 水 管 滲 漏 位 置 。 兩 套 傳 感 器 分 別 放 置 在 檢 測 水 管 兩

端 的 水 掣 上 。 在 進 行 檢 測 前 ， 需 要 預 先 將 兩 個 傳 感 器 的 距 離 (D)、 水 管 的 直

徑 和 物 料 輸 入 相 關 儀 主 機 。  

(2)  當 水 管 出 現 滲 漏 ， 漏 水 產 生 的 噪 聲 會 經 水 管 傳 送 ， 達 到 水 管 兩 端 的 傳 感 器 有

時 間 差 Td，然 後 通 過 發 射 機 傳 送 到 相 關 儀 主 機。相 關 儀 主 機 顯 示 器 上 圖 像 出

現 高 峰 點 ， 展 示 所 檢 測 的 水 管 大 約 的 滲 漏 位 置 。  

(3)  噪 聲 相 關 儀 利 用 方 程 式 L = (D –  V x Td)  /  2 計 算 出 水 管 滲 漏 位 置 。 Td 是 時 間

差 ， 而 V 是 根 據 輸 入 的 資 料 估 算 的 噪 聲 在 水 管 傳 送 的 速 度 。  

  
  

 
  

實實 地地 量量 度度   
 
 

LL V x Td

D

水掣 漏水點

傳感器 

發射機 

漏水噪聲相關儀 

傳感器 

發射機 

水掣 



   

 

附件 V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 

總水錶房內的總水錶與水管系統 

200 毫米食水總水錶
水掣 

直徑 150 毫米水管

迴繞裝置以便更換水錶 
定距管 

直徑 200 毫米水管



附件 VI 
 
 
 
 
 

 

 
 
 

鉗式超聲波水錶 

感應換能器

流量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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